


审查意见表 

项目名称 蓝光·雍锦湾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

委托单位 清镇润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项目承担单位 贵州天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报告编制单位在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、资料收集的基础上，按

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编制了蓝光·雍锦湾地块土壤污染状况

调查报告，该报告调查思路清晰、技术路线合理、结论总体可信，

同意通过审查，经修改完善后按照程序上报备案。 

修改建议： 

1、水文地质图中标注地下水流向； 

2、人员访谈均为目前地块开发建设单位的人员，应适当增加了

解地块情况的周边村民或者村委会人员的访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专家签名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22日 

 

 



审查意见表

项目名称 蓝光·雍锦湾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

委托单位 清镇润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项目承担单位 贵州天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贵州天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现场踏勘、人员访谈、历史资料收集等方

式，对蓝光·雍锦湾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开展了调查，根据调查报告，调查程序

与方法基本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，报告编制思路清晰、技术路线可行、

结论总体可信，同意通过审查。对报告中存在的不足，提出如下修改建议：

1、该地块调查工作仅涉及第一阶段，不涉及第二阶段，建议前言部分删除

“制定布点采样方案、现场采样、样品检测”相关内容；删除表 2-1 中边长列；

2、人员访谈对象均为建设单位相关人员，对地块原有历史情况并不熟知，

建议补充当地村委会、环保部门、地块内或周边原驻居民的人员访谈信息；

3、资料分析部分应给出分析结论，通过地块历史情况调查回答是否存在可

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等相关问题；

4、P25 中“地块内可能存在农业活动带来的污染以及人口活动增加带来的

污染”，核实是否需要进一步分析；

专家签名：

2020 年 9 月 18 日



蓝光·雍锦湾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

专家评审意见修改清单

修改日期：2020年 9月 22日

序

号
评审意见 修改说明

余志老师

1

说明引用贵阳市地表水环境、声环境及清镇市空气环

境、生态环境等空间大尺度资料数据与本地块土壤污染

状况调查的关系，进一步论证上述资料引用的合理性；

已说明贵阳市地表水环境、声环境及清镇市空气

环境、生态环境等空间大尺度资料数据与本地块

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关系及引用合理性，见

P22-P24

2 补充说明敏感目标识别范围 已补充说明敏感目标识别范围，见 P14

3
补充说明访谈对象在当地居住时间及对该地块熟悉了

解程度

已补充说明访谈对象在当地居住时间及对该地块

熟悉了解程度，见表 4-3

4 进一步校核文本内容，规范图表，凝练调查结论
已校核文本内容，规范图表，凝练调查结论，见

全文

刘露老师

1 水文地质图中标注地下水流向； 已在水文地质图中标注地下水流向，见附图 3

2
人员访谈均为目前地块开发建设单位的人员，应适当增

加了解地块情况的周边村民或者村委会人员的访谈。
该地块村民及地块周边居民早已搬迁，难以访谈

陈思琳老师

1

该地块调查工作仅涉及第一阶段，不涉及第二阶段，建

议前言部分删除“制定布点采样方案、现场采样、样品

检测”相关内容；删除表 2-1中边长列

已将前言部分删除“制定布点采样方案、现场采

样、样品检测”相关内容，已删除表 2-1中边长

列

2

人员访谈对象均为建设单位相关人员，对地块原有历史

情况并不熟知，建议补充当地村委会、环保部门、地块

内或周边原驻居民的人员访谈信息；

已补充访谈者的居住时间、联系方式和反映问题，

详见表 4-3。

3
资料分析部分应给出分析结论，通过地块历史情况调查

回答是否存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等相关问题；

已在资料分析部分应给出分析结论，并回答了存

在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等相关问题，见 P24

4
P25中“地块内可能存在农业活动带来的污染以及人口

活动增加带来的污染”，核实是否需要进一步分析

由于该地块已完全平场，主体工程基本建成，场

地原貌已被破坏，若进行土壤采样检测，检测数

据已不是原始地块土壤的真实数据，因此本报告

认为无需进一步开展详细调查工作。

贵州天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2020年 9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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